附件3

承诺函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：

根据华夏银行南京分行会议室大屏采购安装项目供应商征集公告，我方承诺如下：

1.我司符合并遵守其所属地和中国法律、法规及规章等的相关规定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等。
2. 我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独立签订合同的能力和良好履行合同的能力，且具有独立运作能力（包括运营、财务、组织、管理、市场等），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。

3.我司最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、违规、违约等事件，且财务状况良好；愿意且有能力为征集方提供产品和服务，并接受征集方的监督管理；无不履行社会责任而被通报的情况；倡导绿色理念，产品节能环保。

4.我司具有稳定的服务团队，有能力在南京市行政区域内能提供本地化的应急和维保服务。
5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投标当事人之间不得相互串通投标。

6.征集方可能根据项目情况取消采购，我司予以接受。

7.我司拟派项目经理须确保在规定工期内每天8小时常驻施工现场，确保项目按期完成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公章）

